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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國際滑雪場 使用規則 

 

第 1 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經營之滑雪場的相關使用合約以本規則規定之內容為準，本規則未規定之事項以法令及「雪上運

動安全基準」規定之內容為準，法令等未規定時，則以一般習慣為準。 

 

第 2 條 雪上運動的潛在危險 

使用本滑雪場者（以下稱「使用者」）須理解以滑雪、雪板為代表的所有雪上運動， 

均可能發生的以下各項危險情況： 

1．下雪、暴風雪、降雨、濃霧等天候所伴隨之危險（含白曚天）。 

2．山崖、斜坡、地面凹凸、水溝、沼澤等地形所伴隨之危險。 

3．路面結冰、厚積雪、雪崩等雪質或雪面狀態之危險。 

4．樹木、樹頭、樹叢、岩石、裸露地面等自然障礙物之危險。 

5．與纜車支柱、標識、繩索、地墊等人造物撞擊之危險。 

6．與雪上車輛撞擊之危險。 

7．使用雪上遊樂園等所伴隨之危險。 

8．加速過快之危險。 

9．跌倒之危險。 

 10．與其他使用者撞擊之危險。 

 11．疲勞、飲酒、服藥、身體不適所造成之危險。 

 12．用具使用不當之危險。 

 13．其他相關可能發生的危險情況。 

 

第 3 條 遵守標識與指示 

使用者應遵守標識、指示、場內廣播、雪道地圖中記載之注意事項與警告，以及巡邏員等本滑雪場工

作人員之指示行動。 

 

第 4 條 禁止行為 

使用者禁止從事以下各項之行為： 

１．擅闖非管理區域或禁止滑雪區域（以下稱「禁止進入區域」），或在該處滑行。 

２．擅闖已關閉之雪道。 

３．滑行時故意接近其他使用者、樹木、纜車支柱等人造或自然物。 

４．妨礙纜車運行之行為。 

５．接近任何雪上車輛。 

６．身心受飲酒、服藥等影響，處於非正常狀態下滑行。 

７．基於登山等目的，在雪道內徒步行走。 

８．非法轉售纜車券。 

９．長時間站立或坐在雪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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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經本滑雪場許可，以堆建跳台、設置標竿等方式獨占或霸占滑雪場。 

11. 未經本滑雪場許可，於本滑雪場販售物品或舉辦活動。 

12．未經本滑雪場許可，收取報酬或作為團體活動，舉行滑雪、雪板及其他雪上運動的教學活動。 

13. 於本滑雪場內攬客。 

14. 未經本滑雪場許可，使用空拍機。 

15. 將空罐、菸蒂及其他物品丟棄或棄置在非指定場所。 

16. 放任狗等動物在滑雪場自由活動。 

17. 破壞山林自然環境。 

18. 其他相關可能發生之危險情況。 

 

第 5 條 減速慢行義務 

使用者如遇以下各項狀況，須減速慢行： 

 1．設有減速慢行標識的區域。 

 2．因地形或障礙物而難以看清前方的區域。 

 3．雪季之初或初春等時，積雪尚不夠厚的區域。 

 4．降雪、暴風雪、濃霧、日落等視野不佳時（含白曚天）。 

 5．接近樹木等自然障礙物及纜車支柱、網子、繩索等人造物時。 

 6．雪道的合流處或雪道狹窄處。 

 7．接近纜車上下車處。 

 8．雪道擁擠。 

 9．接近正在執勤中的巡邏員或運行中的雪上車輛。 

10．除上述以外，行經須減速慢行，以免造成危險的區域。 

 

第 6 條 滑行時的義務 

使用者滑行時，須遵守以下各事項： 

１． 視地形、氣候、雪質、技能、滑雪場擁擠狀況，控制速度。 

２． 起步、雪道合流、穿越雪道時，須禮讓雪道上方的滑雪者優先。 

３． 滑行中請注視前方滑雪者的動向，與前方滑雪者保持安全距離。 

４． 欲超車時，應考量被超車者可能做出的意外舉動，而保持充分的間隔。 

５． 跌倒時，盡可能迅速空出雪道，退避至雪道旁。 

６． 要在雪道停下或上下山時，應靠雪道邊站或走。 

７． 切勿坐在雪道上，或站在狹窄處或視線死角處。 

８． 如遇正在執勤中的巡邏員或運行中的雪上車輛時，應停下或減速空出通路，禮讓執勤人員或運行

車輛優先。 

９． 滑雪器材應加上固定繩，以免滑雪器材滑走，而危害其他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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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各雪道的使用義務 

使用者應遵守以下各事項： 

１．在個人能力與技術範圍內滑行。 

２．開始前，應先確認落地點的周遭安全。 

３．配戴安全帽等必要護具。 

４．遵守告示牌等記載的注意事項。 

 

第 8 條 團體商業使用 

１． 團體或個人以商業用途使用本滑雪場時，須由代表人事前提出申請。 

２． 團體代表人應以身作則遵守本規則，並督促其他使用者遵守本規則。 

 

第 9 條 於本滑雪場舉行教學活動 

１. 於本滑雪場舉行滑雪、雪板及其他雪上運動教學活動者（以下稱「指導者」）應遵守、「外部教學實施要

點」，事前向本滑雪場取得許可，但家人、朋友等之間給予建議或指導時除外。 

２. 指導者舉行教學活動的地點與方法，不得妨礙其他使用者。 

３. 指導者應徹底對學員進行安全指導，妥善考量天候、雪質、雪道狀況等因素後，依據學員的技術水準給予適當

指導。 

４. 指導者應督促學員遵守本使用規則。 

５. 教學活動中發生之事故與紛爭，本滑雪場概不負責。 

教學活動中發生之事故與紛爭，請自行因應處理。 

６. 除上述以外，於本滑雪場舉行教學活動的相關事宜，以「外部教學實施要點」的規定內容為準。 

 

第 10 條 兒童監護人與隨行者之義務 

１． 監護人與隨行者應確實辦明兒童之能力，避免兒童遭遇危險。 

２． 監護人與隨行者應努力教導兒童本規則規定之事項。 

 

第 11 條 事故時的配合事項 

１． 事故目擊者及當事人應迅速向巡邏員等本滑雪場工作人員通報事故的發生狀況。如有必要，請協

助進行急救。 

２． 事故發生時，所有使用者應盡力救助事故者。 

３． 事故當事人及目擊者應互相確認身分。 

４． 事故發生時，本公司須配合本滑雪場工作人員之要求，正確傳達事故狀況與當事人及目擊者的姓

名及聯絡方式等。 

 

第 12 條 安全護具 

使用者應盡可能配戴安全帽等安全護具。 

 

第 13 條 建議投保保險 

使用者應盡可能投保傷害保險或損害保險等，以備發生事故時之需。 



- 4 - 

 

 

第 14 條 禁止進入區域的救援活動 

使用者擅闖禁止進入區域並於該區域受傷或遇難時，本滑雪場概不負任何責任，亦不會應使用者要求

而展開搜索救援活動。 

若應警察、消防隊等行政機關之要求，本滑雪場須在禁止進入區域展開救援活動時，將會向使用者收

取以下費用。此外，展開救援活動及支援活動時，若本滑雪場因此發生損害，將一併求償該損害。 

   基本費 50,000 日圓 （1 小時） 

   人事費 5,000 日圓 （1 小時／1 人） 

   雪上車輛使用費 50,000 日圓 （1 小時／1 台） 

   雪上摩托車使用費 10,000 日圓 （1 小時／1 台） 

   纜車使用費 2,500 日圓 （1 往返／1 人） 

  ※人事費會根據展開救助活動的時間，依以下比例加成： 

・下午 5 點～上午 10 點   25％ 

・下午 10 點～上午 10 點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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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損害賠償請求 

因使用者之故意或過失，或因使用者未遵守法令或本規則之規定，而導致本公司蒙受損害時，本公司

將要求該使用者賠償該損害。 

 

第 16 條 謝絕使用 

符合以下任一項情況時，本公司將做出停止使用纜車券之處置， 

並謝絕使用本滑雪場。 

１． 經本公司判斷未依照或疑似未依照本規定使用本滑雪場。 

２． 使用本滑雪場時，提出本公司無法負擔之特別要求。 

３． 在本滑雪場的使用上，違反法令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４． 判定為爛醉者等難以期待可安全使用滑雪場。 

５． 因天災、傳染病等不得已之事由，難以使用本滑雪場。 

６． 不遵守巡邏員等本公司工作人員之指示。 

７． 使用者為或可能為「防止暴力團成員不法行為相關法律」記載之指定暴力團、指定暴力團成員及

反社會團體成員。 

８． 除以上各項以外，有其他正當理由時。 

 

第 17 條 使用限制 

因天候、傳染病等不得已之事由而影響滑雪場安全時，本公司可能限制全部或部分滑雪場之使用。 

 

第 18 條 規則變更 

本規則會依據時代背景與環境等而變更。 

屆時會將變更事宜、變更後的規則內容及生效日，於生效日前，透過網路或其他同等方式公告周知。 

 

（附則）制定、實施與修訂 

本規則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修訂日期 2025 年 10 月 15 日修訂。 

 

株式會社札幌度假村開發公社 

札幌國際滑雪場 

〒061-2301 札幌市南區定山溪 937 番地先 

Tel 011-598-4511 www.sapporo-kokusai.jp  

http://www.sapporo-kokusai.jp/

